
院属各部门：

为贯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发

展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根据《郑州市科技惠民计划管理办法》（郑科规〔2018〕

1 号），自即日起面向全市公开征集 2022 年度郑州市科技惠民计划项目。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重点方向

（一）社会发展科技领域

1、防灾减灾救灾科技支撑专项：支持重大水灾、极端气象、重大自然灾害

预测预警和防范，城市内涝监测预警和防范，消防与应急救援、灾害灾情信息感

知和应急通讯、重大水灾联防联控应急指挥决策智能化系统，水下救援关键技术

与装备等新技术、新装备、新产品的示范推广。

2、绿色低碳技术专项：聚焦低碳、零碳、负碳技术，支持工业、建筑、能

源、交通等领域节能降碳先进技术以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节能降耗、废弃物处

理、新能源利用、资源高效开发利用等新技术推广；支持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

治理与水生态环境修复、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农业农村污染治理、矿山污染

治理与生态修复技术推广应用；支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砂石治理、白色污

染治理、环境监测与监控等新技术推广应用。

3、人口健康科技专项：支持传染病、精神病、心脑血管、肿瘤等急难危重

类疾病以及地方常见多发疾病、重大慢性病、职业病诊疗、防治和康复新技术推



广应用；支持老年共病管理与照护技术、产前诊断、妇女儿童疾病诊疗、卫生保

健技术的示范推广；支持数字化诊疗等先进技术、中医传承特色技术的应用和推

广，支持新型医疗器械、设备的示范推广。

4、公共安全和社会治理示范专项：支持食品药品和饮用水源安全风险监测

预警、重大生产事故预防、危险化学品处置等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技术的转化应用，

信息传输和存储安全、社会治安与禁毒、智能安检（防）装备、产品以及智能反

诈骗系统的示范推广。支持数字城区、智慧交通物流、科技文旅融合、现代教育、

便民惠民公共服务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示范推广。

（二）现代农业科技领域

1、新品种（技术）示范推广专项：支持玉米、小麦、蔬菜、林果、花卉、

杂粮、畜禽水产等新品种、先进种养技术示范推广。

2、现代农业装备（设施）应用专项：支持设施农业、加工贮存、农业物联

网等装备（设施）的应用。

3、农业可持续发展技术应用专项：支持农产品安全、农业高效节水、药肥

减施、生态种植养殖、动物疫病防控等农业可持续发展技术应用。

二、项目基本条件

（一）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不超过 2 年。项目实施推广地点须在郑州市，具有

确定的成果用户和受益人群。



（二）项目应符合上述支持的重点方向。

（三）推广的技术成果须经过第三方技术评价；技术成果先进、成熟、适用，

具有可推广性，技术成果所有方与应用方的权益和责任明确清晰。

（四）项目任务目标明确、措施具体、任务指标可考核。

（五）医疗单位重点支持已被认定的省、市级重点学科及培育学科。

（六）每个项目财政支持资金额度不超过 30 万元。

三、申报要求

2020 年 1 月 1 日前在郑州市行政区域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

单位，长期从事本领域业务或研发技术推广工作，具有良好的项目实施条件。项

目申报人、申报单位应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提交承诺书。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单位不得申报：

（一）项目承担单位（事业单位按项目负责人）已承担有市财政支持的科技

计划项目，且逾期未结题的；

（二）对存在科技计划失信行为且仍处于失信保留期的责任主体，或被“信

用中国（河南·郑州）”列入失信黑名单的责任主体实行“一票否决”。

（三）上年度纳入研发统计范围但研发费用统计为零的申报单位；

（四）可能涉及国家机密的涉密项目。



四、项目限项申报方案

各开发区、市辖区（以下简称各市辖区）科技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负责本

辖区内项目的遴选及推荐工作。

社会发展科技领域：每家医院限报 2 项（上年度研发投入在 1 亿元以上，且

申报单位未有应结未结项目的可增加 2 项），其他企事业单位每家限报 1 项。

现代农业科技领域：每家企事业单位限报 1 项。

各申报单位须认真审核项目申报材料，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各推荐单位要

严格把关，审核项目申报单位研发能力和基础，对项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提出意

见，择优推荐上报。

五、申报程序

（一）网络申报。本次项目申报实行网络在线填报方式，申报单位须登录郑

州市科技局门户网站（http://zzkj.zhengzhou.gov.cn/），通过郑州市科技业

务管理系统进行注册，经市科技局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申报和管理。已在该系统

注册过的单位可直接申报，并按要求上传附件（附件名称须填写完整）、审核、

提交。

（二）项目推荐。各市辖区科技主管部门应在规定时间内做好项目的组织推

荐工作，对审核通过的项目进行网上审核、提交，并通过系统生成项目汇总表一

式两份。汇总表须经所在市辖区科技主管部门、财政部门盖章确认后报送。



（三）诚信要求。各单位申报项目不得有弄虚作假、侵犯知识产权等行为，一

经查实将按照《郑州市科技计划诚信管理办法》规定严肃处理。

（四）材料报送。立项项目公示前不再报送纸质文件材料。对立项公示无异

议的项目（另行通知），须在线打印含有条形码的正式申报材料并签章报送，纸

质件须与网络版完全保持一致。

材料装订要求：申报材料一式两份。纸质材料双面打印，勿用胶圈、文件夹

等带有凸出棱边的装订方式；采用普通纸质材料作为封面；资料排序应按材料目

录、项目实施方案、项目预算申报书、科技惠民计划项目领导小组及专家小组文

件、承诺书、附件材料的顺序装订成册，并在书脊上注明项目名称、申报单位名

称。

防灾减灾救灾科技支撑专项材料可提前上报，按绿色通道实行现报现评，单

独立项。

系统填报时间：2022 年 4 月 27 日- 5 月 16 日 。请于 5 月 16 日前将相关

材料报送科研处（211 房间）。

科研处

电话：63632877


